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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結案表單 

 表    單 備  註 
頁

碼 

資

料

檢

核

表 

管轄權學校，未啟動調查程序  ii 

管轄權學校，啟動調查程序  iii 

非管轄權學校，未啟動調查程序  iv 

非管轄權學校，啟動調查程序  v 

教

育

部

性

別

事

件

回

覆

填

報

系

統 

網址：https://csrcsahb.moe.edu.tw 

 

依本市資料檢核表序號上傳相關表件，請以「個別檔案」單

一掃描成 PDF，並修改檔名後上傳。 

  

https://csrcsahb.moe.edu.tw/index.php?target=log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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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結案資料上傳檢核表(管轄權學校，未啟動調查程序) 

※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（校安通報序號：0000000） 

序號 
學校自評 本局複檢 

項目 備註 
請勾選確認 

1   
校園性別事件 

結案資料檢核表 
 

2   性平會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需有執行祕書及校長簽章 

3   性平會簽到表 

(1)委員會人數5-21人。 

(2)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佔委員會總人數

1/2以上(非指出席委員女性比例)。 

(3)出席委員佔委員會總人數1/2以上。 

4   
暫時不申請調查 

相關文件 

(1)家長表示知悉相關權益之方式，得以

書面或言詞為之。 

(2)家長口頭表示，學校作成紀錄請其簽

名亦可。性平會會議紀錄敘明「被

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經瞭解申請調

查之權益且知悉日後可隨時提出申

請調查後，決議暫時不提起調查」。 

(3)個資請部份隱匿(如李○明，

0922******、D12589****、

25687***、86年*月*日)，請另外建

立去識別化檔案上傳。原始文書請

妥為上鎖，留校由專人保管。 

5   輔導紀錄摘要表 
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處理建議事

項，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或輔導計畫等 
※請學校核章後，完成學校自評勾選後依序排列，並將本表上傳至回覆填報系統。 
 

學校承辦人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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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結案資料檢核表(管轄權學校，啟動調查程序) 

※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（校安通報序號：0000000） 

※啟動調查程序(申請/檢舉調查)：□申請調查    □檢舉調查 

序號 
學校自評 本局複檢 

項目 備註 
請勾選確認 

1   
校園性別事件 

結案資料檢核表 
 

2 

 

 
開案性平會 

會議紀錄 

(1) 必要時得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

則第19條第3項規定，召開小組認定

不予受理事由。 

(2)會議紀錄需有執行祕書及校長簽章。 

3 

 

 
開案性平會 

簽到表 

(1)委員會人數5-21人。 

(2)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佔委員會總人數

1/2以上(非指出席委員女性比例)。 

(3)出席委員佔委員會總人數1/2以上。 

4 

 

 申請/檢舉調查書 

「申請/檢舉調查書」填寫時應留意： 

(1)申請調查書(當事人、當事人法定代理

人、實際照顧者) 

(2)檢舉調查書(教師、行政人員、媒體報

導、主管機關、其他) 

(3)申請人/檢舉人必須親自簽名或蓋章

(不可用職章)。 

(4)個資請部份隱匿(如李○明，

0922******、D12589****、

25687***、86年*月*日)，請另外建

立去識別化檔案上傳。原始文書請妥

為上鎖，留校由專人保管。 

5 

 

 調查報告 

內容應包含：性平法施行細則第17條 

(1)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，包括當事人或

檢舉之敘述。 

(2)調查訪談過程紀錄，包括日期及對

象。 

(3)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及答辯。 

(4)相關物證之查驗。 

(5)事實認定及理由。 

(6)處理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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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
學校自評 本局複檢 

項目 備註 
請勾選確認 

6 
 

 
結案性平會 

會議紀錄 
會議紀錄需有執行祕書及校長簽章。 

7 

 

 
結案性平會 

簽到表 

(1)委員會人數5-21人。 

(2)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佔委員會總人數

1/2以上(非指出席委員女性比例)。 

(3)出席委員佔委員會總人數1/2以上。 

8 

 

 
議處單位紀錄及

簽到表 

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調查屬實後，依規

定移送權責機關予以申誡、記過或其他

適當之懲處紀錄(性平法第26條第1項)。 

9 

 

 輔導紀錄摘要表 

(1)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調查屬實後，為

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，應命行為人

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，並務必

繳交並上傳輔導紀錄(性平法第26條

第2項)。 

(2)倘上傳資料時未完成輔導，仍請以本

摘要表填列預計輔導期程等規劃後上

傳，俟輔導結案後通知本局開放系統

上傳。 

(3)調查不屬實者，本項非必要檢核之文

件。 

10 

 

 
通報、資訊之蒐

集及查詢紀錄 

行為人為學校聘任、任用之教育人員或

進用、運用之其他人員者，經學校性平

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或確認

具性平法第29條各項情形者，學校應立

即辦理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(性平法

第29條、第30條) 
※請學校核章後，完成學校自評勾選後依序排列，並將本表上傳至回復填報系統。 

學校承辦人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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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結案資料檢核表(非管轄權學校，未啟動調查程序) 

※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（校安通報序號：0000000） 

序號 
學校自評 本局複檢 

項目 備註 
請勾選確認 

1   
校園性別事件 

結案資料檢核表 
置於第1份 

2   
性平會開案 
會議紀錄 

(1)需討論管轄權移轉案由。 
(2)會議紀錄需有執行祕書及校長簽章。 

3   性平會簽到表 

(1)委員會人數5-21人。 
(2)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佔委員會總人數

1/2以上(非指出席委員女性比例)。 
(3)出席委員佔委員會總人數1/2以上。 

4   

□申請調查書 
□檢舉調查書 
□暫時不申請調
查相關文件 

(1)申請調查書(當事人、當事人法定代理

人、實際照顧者) 

(2)檢舉調查書(教師、行政人員、媒體報

導、主管機關、其他) 

(3)個資請部份隱匿(如李○明，
0922******、D12589****、
25687***、86年*月*日)，請另外建
立去識別化檔案上傳。原始文書請妥
為上鎖，留校由專人保管。 

5   
管轄權移轉函文

或相關紀錄 

(防制準則第16條)7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

有管轄權者，並通知當事人。 

6   輔導紀錄摘要表 
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處理建議事

項，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或輔導計畫等 
※請學校核章後，完成學校自評勾選後依序排列，並將本表上傳至回覆填報系統。 

學校承辦人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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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校園性別事件結案資料檢核表(非管轄權學校，啟動調查程序) 

※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（校安通報序號：0000000） 

序號 
學校自評 本局複檢 

項目 備註 
請勾選確認 

1   
校園性別事件 

結案資料檢核表 
置於第1份 

2   
性平會開案 
會議紀錄 

(1)需討論管轄權移轉案由。 
(2)會議紀錄需有執行祕書及校長簽章。 

3   性平會簽到表 

(1)委員會人數5-21人。 
(2)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佔委員會總人數

1/2以上(非指出席委員女性比例)。 
(3)出席委員佔委員會總人數1/2以上。 

4   

□申請調查書 
□檢舉調查書 
□暫時不申請調
查相關文件 

(1)申請調查書(當事人、當事人法定代理

人、實際照顧者) 

(2)檢舉調查書(教師、行政人員、媒體報

導、主管機關、其他) 

(3)個資請部份隱匿(如李○明，
0922******、D12589****、
25687***、86年*月*日)，請另外建
立去識別化檔案上傳。原始文書請妥
為上鎖，留校由專人保管。 

5   
管轄權移轉函文

或相關紀錄 

(防制準則第16條)7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

有管轄權者，並通知當事人。 

6   
性平會結案 

會議紀錄 

(1)請檢附管轄權學校移送調查屬實之校
園性別事件懲處及心理諮商與輔導等
處置建議之公文，作為會議紀錄附
件。(或檢附管轄權學校結案會議紀
錄、簽到表及調查報告等文件列為會
議附件。) 

(2)會議紀錄需有執行祕書及校長簽章。 

7   性平會簽到表 

(1)委員會人數5-21人。 

(2)委員會女性委員人數佔委員會總人數

1/2以上(非指出席委員女性比例)。 

(3)出席委員佔委員會總人數1/2以上。 

8   
議處單位紀錄及

簽到表 

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調查屬實後，依規

定移送權責機關予以申誡、記過或其他

適當之懲處紀錄(性平法第26條第1項)。 

9   輔導紀錄摘要表 

(1)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

屬實後，為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，

應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

置，並務必繳交並上傳輔導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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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
學校自評 本局複檢 

項目 備註 
請勾選確認 

(2)倘上傳資料時未完成輔導，仍請以本

摘要表填列預計輔導期程等規劃後

上傳，俟輔導結案後通知本局開放

系統上傳。 

10 

 

 
通報、資訊之蒐

集及查詢紀錄 

行為人為學校聘任、任用之教育人員或

進用、運用之其他人員者，經學校性平

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或確認

具性平法第29條各項情形者，學校應立

即辦理通報、資訊之蒐集及查詢(性平法

第29條、第30條) 
※請學校核章後，完成學校自評勾選後依序排列，並將本表上傳至回覆填報系統。 

學校承辦人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校長 

 


